
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1、任务来源

本文件根据《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》国务院安委办

〔2016〕3号、《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

制的意见》国务院安委办〔2016〕11号及《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

业安全生产规定》等文件，由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牵头组织编制，

由中港金邦（北京）国际文化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，组织

专家参与编制工作。

2、起草单位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中港金邦（北京）国际文化咨询有限公司。

3、主要工作过程

起草工作阶段：根据任务要求，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于 2021

年 5月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准起草单位，经过近两个月的征集、评

审和筛选，最终确定了中港金邦（北京）国际文化咨询有限公司作为

标准起草工作的成员单位，并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。

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、编写大纲及各阶段进

度时间。同时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，GB/T 20000.2-2009《标准



化工作指南第 2部分：采用国际标准》，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

个环节，进行了探讨和研究。

2021 年 11月 20日，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

审查会议，对《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》进行了审查，在听取立项汇报后，与会专家

充分发表了意见，并一致同意标准立项。与会专家认为此项标准的提

出充分考虑了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工作现状和问题，标准编制目标

明确、核心思路清晰，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和现实工作需要，为冶金有

色企业实施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提供规范参考，有效解决行业领域、地

方、企业在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自为政、发展不平衡、

进度补一、创建效果不理想等问题。

标准编制工作组经过调研、咨询、收集、整理有关资料，结合国

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理念及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现状，于2022

年 2月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《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

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》草案稿。2022年 2 月，中港

金邦（北京）国际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组织标准编制工作组召开了首次

会议，会议讨论了当前国内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以及国内的安全生产现

状，确定了标准起草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。

标准编制工作组按照首次会议纪要内容，对草案稿提出的意见、

建议进行了认真分析、理解和总结，开展了《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》草案稿的修订

工作。2022年 4 月，中港金邦（北京）国际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组织



召开了标准的专家审核会议，与会专家对修订后的草案稿的内容进行

了逐条研讨，对标准制定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并达成共识。

2022 年 5月，中港金邦（北京）国际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组织召

开了标准的内审会议，对再次修改后的标准进行了审核，确定了标准

征求意见稿的内容，最终形成了《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

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》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

1、编制原则

本标准的编制工作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

范性”的原则，本着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，按

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给

出的规则编写。

2、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（1）GB 6441-1986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

（2）GB 30871-2014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

（3）GB 18218-20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

（4）GB/T 13861-2009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

（5）GB/T 45001-202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-要求及使用指

南

（6）GB/T 33000-201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

（7）GB/T 23694-2013 风险管理 术语

（8）GB/T 24353-2009 风险管理 原则与实施指南



（9）GB/T 27921-201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

（10）AQ 8001-2007 安全评价通则

（11）冶金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（2016 版）

（12）有色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（2016 版）

（13）工贸企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(2016 版) 安

监总管四〔2016〕31 号

（14）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 版）安

监总管四﹝2017﹞129 号

（15）《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》 国务院安委办

〔2016〕3号

（16）《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

意见》 国务院安委办〔2016〕11号

（17）《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基本方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三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

效果

通过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机制建设的研究，收集大量的相关数据,综合利用各种先进的理

念，编制形成冶金有色金属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

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，打造形成冶金有色金属企业行业特色的双重预

防机制建设模式，促进冶金有色金属企业范围内双重预防机制的有效

推进，从而推动冶金有色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自辨自控，隐患自查自治，



形成政府领导有力、部门监管有效、服务机构参与有序的工作格局，

切实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力，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，保障

生产经营单位员工生命与财产安全，具有较强的技术价值和实用价值，

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

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

况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，与现行推荐性

标准的协调情况

本标准的编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，与现

行推荐性标准的条款相协调，无冲突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

七、涉及专利的有关情况

无

八、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

度办法等内容）

建议标准发布后 6个月实施。应向冶金有色金属企业进行宣传、

贯彻，向所有从事冶金有色金属企业行业的相关人员推荐执行本标准。

九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

无


